高雄市庇護員工就業轉銜檢核表115-1版本

      工場名稱：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　員工姓名：　　　　　
	
	檢核向（項）度
	指標說明
	是否達到

	工
作
技
能
	工作技能
	有與欲轉銜職種所要求的類似工作技能 
	□ 是 □ 否 

	
	工作速度
	達一般競爭性就業者的 60% 以上 
	□ 是 □ 否 

	
	工作品質
	達一般競爭性就業者的 90% 以上 
	□ 是 □ 否 

	
	獨立完成
	可獨立並安全地完成工作職務 
	□ 是 □ 否 

	軟
性
技
能
	適當穿著與儀容
	穿著與儀容符合職場要求 
	□ 是 □ 否 

	
	與同事良好互動
	與同事間有適切的社交應對 
	□ 是 □ 否 

	
	對他人舉止合宜
	與他人互動時舉止合宜 
	□ 是 □ 否 

	
	溝通表達
	可以有效且適切地聽取和表達意見 
	□ 是 □ 否 

	
	合宜情緒／行為表現
	於職場中展現合宜的情緒和行為 
	□ 是 □ 否 

	
	與人合作
	可配合同事一起合作完成工作職務 
	□ 是 □ 否 

	
	解決問題
	遇到問題時可以主動尋求協助 
	□ 是 □ 否 

	
	主動參加公司活動
	對於職場的活動熱衷參與 
	□ 是 □ 否 

	工
作
行
為
與
態
度
	主動工作
	不須經提醒便可主動執行工作職務 
	□ 是 □ 否 

	
	準時上下班
	無特殊原因皆可準時上下班 
	□ 是 □ 否 

	
	不任意請假
	無特殊原因不任意請假 
	□ 是 □ 否 

	
	工作專注
	可專心執行工作職務 
	□ 是 □ 否 

	
	遵循操作程序
	可遵循指示的操作程序來執行工作職務 
	□ 是 □ 否 

	
	承受壓力
	可在速度與品質的要求下完成工作 
	□ 是 □ 否 

	
	接受工作變異
	可以接受工作職務的臨時調配 
	□ 是 □ 否 

	動
機
	個案意願
	個案願意轉銜至一般職場就業 
	□ 是 □ 否 

	
	家屬意願
	家屬同意個案轉銜至一般職場就業 
	□ 是 □ 否 



檢核結果分析：
1、 各向度達成百分比：(該項「是」項目數/總項目數)
1. 工作技能：__________ % 
2. 軟性技能：__________ % 
3. 工作行為與態度：__________ % 
4. 動機：__________ % 
是否達準備期標準(前三項達50%、末項達100%)： □ 是 □ 否
2、 個案是否有情緒困擾： 
□ 否 
□ 是，包含下列情形：
□ 有負性症狀 
□ 家庭支持不佳 
□ 壓力因應不佳 
□ 疾病管理不佳 
3、 補充說明： 






填表人：　　　     　　填表日期：   年  月   日
